
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造報資料彙編。

 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 2.筆(棟)數: 依各實際辦理土地(建物)筆(棟)數計算,土地以地號為基本計算單位,建物以建號為基本計算單位;分割合併案,係以原因發生後之筆數為準。
 1.件數:依各實際辦理土地複丈、建物測量、地目變更及謄本核發之收件號數計算;如係連件辦理土地分割及合併案,則以土地分割之項目計算。

 民國101年 9月24日 11:22:05 印製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長官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 填表說明：

 5,365

 2,852

 12,042

 2,899

 18,304,098.06

 3,332,135.95

 29,622  40,766

 截至本月累計辦理土地複丈案件：件數  件；土地筆數：  筆；面積：  平方公尺。

 截至本月累計辦理建物測量案件：件數  件；建物棟數：  筆；面積：  平方公尺。

 截至本月累計核發謄本：件數  件；張數：  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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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,507,213.26

 758,996.54

 748,216.72

 1,147,600.38

 521,461.79

 626,138.59

 253,734.15

 91,613.51

 162,120.64

 88,628.84

 31,153.18

 57,475.66

 470,339.66

 244,782.34

 225,557.32

 231,640.60

 121,338.09

 110,302.51

 103,257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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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事務所別

宜蘭縣測量案件
 中華民國101年 8月

 1112-03-06-2

 宜蘭縣政府(地政處)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

編製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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